劳务服务合同

甲方： 
法定代表人(或负责人)：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[bookmark: _GoBack]住址(现住址)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甲方因劳务用工的需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雇佣乙方从事劳务活动，双方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订立本协议。
鉴于甲方业务的需要，雇佣乙方为甲方提供劳务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，自愿签订本合同，共同遵守所列条款。
一、劳务合同期限：
期限自    年 月 日起至   年 月 止。
二、提供劳务的地点：广元市利州区及周边城市或乡镇。
三、提供劳务的内容：
1、乙方提供的劳务为          ，因经营变化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调整变更所提供劳务内容。
四、劳务时间：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间提供劳务。
五、劳务报酬：乙方劳务费标准为每月      元。因生产经营需要，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劳务时间和变更劳务内容，双方另行协商劳务费。
六、 确认与声明
1、乙方确认作为劳务人员，为甲方劳务期间，只享受本合同中约定的劳务费，甲方内部文件中涉及的甲方员工的福利、待遇、社保在内的其它福利均不适用于乙方。
2、乙方确认已认真阅读、理解甲方的要求，且乙方不得在甲方公司内通过任何渠道、方式传播负面消息。
3、乙方提供劳务期间应注意确保自身人身财产安全，如发生人身或财产损害，应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4、甲方与乙方之间不建立劳动关系，不适用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等劳动法规。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劳动法上的任何权利、待遇、赔偿，如因开展劳务需要乙方需配带甲方标志、办理员工卡或办理与甲方员工类似的手续，亦不代表双方建立劳动关系。
5、乙方不得私自以甲方名义从事或参与未经甲方同意的任何活动。乙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不得从事或参与有损甲方利益(包括但不限于竞争关系的)的任何活动。
6、乙方应确保自己的健康状况，能依据本合同约定的劳务内容、要求、方式为甲方提供劳务，乙方也愿意承担所约定劳务。
七、若乙方需解除本合同书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的形式通知甲方，书面通知以送达甲方为准。
八、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双方本着合理合法、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
理;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可依法向石家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九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合同的
任何条款的更变，应当以书面形式经双方签字或盖章确认。
乙方确认已认真阅读、理解甲方的劳务要求，并同意遵守执行。

甲方(盖章)： 　　　　　　乙方(签字)：

年  月  日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月   日
